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 

教  務  會  
 

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第 四 次 會 議  
 

 
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第 四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九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舉 行 。 該 會

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（ 不 包 括 屬 保 留 事 項 的 項 目 ） 。  

 
認 可 將 Institute of Vascular Medicine 的 英 文 名 稱 更 改 為 Heart & Vascular Institute， 提 請 校

董 會 審 核 。  

 

文 學 院 院 務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取 消 下 列 課

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當 代 中 國 研 究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2  現 代 營 養 學 及 中 醫 食 養 食 療 學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 現 代 辦 公 室 行 政 及 科 技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4  心 胸 外 科 護 理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5  危 重 病 護 理 學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6  金 融 服 務 ( 財 富 及 客 戶 管 理 )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7  項 目 管 理 及 企 業 外 判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 

有 關 學 院 院 務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由 所 述 日

期 起 開 設 下 列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與 University of Exeter 開 設

法 學 士 及 法 律 博 士 雙 學 位 課 程  

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2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工 程 學 院 與 北 京 大 學 開 設 本 科

雙 學 位 課 程 ─ 金 融 科 技 學 工 程 學 士 課 程  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3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工 程 學 院 與 清 華 大 學 開 設 本 科

雙 學 位 課 程 ─ 計 算 機 科 學 理 學 士 課 程  

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4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院 與 清 華 大 學 開 設 本

科 雙 學 位 課 程 ─ 經 濟 學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課 程  

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5  阿 拉 伯 研 究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6  中 醫 學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( 中 風 及 腦 相 關 疾 病 )  二 ○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 

7  中 國 民 間 藝 術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年 七 月  

 

核 准 豁 免 法 學 士 及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（ 社 會 學 ） 雙 學 位 課 程 選 擇 的 社 會 科 學 院 學

院 課 程 要 求 ， 適 用 於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學 學 生 。  

 

核 准 閱 讀 週 的 原 則 及 安 排 ， 由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起 實 施 ， 並 省 悉 二 ○ 二 ○

至 二 一 年 度 至 二 ○ 二 一 至 二 二 年 度 閱 讀 週 建 議 日 期 的 修 訂 。  

 

核 准 由 再 度 批 核 自 資 的 高 級 學 位 修 課 式 課 程 專 責 委 員 會 提 出， 有 關 再 度 批 核

十 八 項 自 資 的 高 級 學 位 修 課 式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（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） 學 術 委 員 會 （ 籌 ）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

起 開 設 下 列 課 程 :  



 （ 二 ）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英 語 文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2  臨 床 醫 學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3  數 據 科 學 與 大 數 據 技 術 理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 

核 准 由 本 科 考 試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大 學 學 位 等 級 機 制 修 訂 建 議 ， 及「 全 日 制 本 科

生 總 學 則 」 的 相 應 改 動 ， 適 用 於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學 學 生 。  

 

核 准 修 訂 二 ○ 二 ○ 年 及 以 後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申 請 人 的 大 學 入 學 最 低 要 求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， 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輔 以 口 頭

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優 化 雙 語 教 育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體 育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師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學 生 紀 律 委 員 會  

 

接 納 中 大 （ 深 圳 ）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及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週 年

計 劃 。  

 

向 下 列 行 將 卸 下 現 職 ╱ 離 任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：  

 

（ 一 ） 放 射 診 斷 學 教 授 區 皓 智 教 授 ；  

（ 二 ） 卓 敏 電 子 工 程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電 子 工 程 學 教 授 程 伯 中 教 授 ；  

（ 三 ） 生 命 科 學 學 院 教 授 朱 嘉 濠 教 授 ；  

（ 四 ） A X A 安 盛 地 理 與 資 源 管 理 學 教 授 及 地 理 與 源 管 理 學 系 教 授 劉 雅 章 教

授 ；  

（ 五 ） 精 神 科 學 系 教 授 李 誠 教 授 ；  

（ 六 ） 何 善 衡 視 覺 科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眼 科 及 視 覺 科 學 教 授 彭 智 培 教 授 ；  

（ 七 ） 外 科 教 授 潘 偉 生 教 授 ； 及  

（ 八 ） 計 算 機 科 學 與 工 程 學 教 授 徐 雷 教 授 。  

 

向 將 於 二 ○ 一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起 卸 任 法 律 學 院 院 長 的 Professor Christopher Gane ，
及 於 二 ○ 一 三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二 ○ 一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擔 任 文 學 院 院 長 一 職

逾 五 年 、 將 於 二 ○ 一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卸 任 歷 史 學 教 授 的 梁 元 生 教 授 致 謝 ， 感

謝 他 們 任 內 對 大 學 的 貢 獻 。  

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九 年 七 月  


